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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學系(所)傑出系友選拔辦法 

第一條 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學系(所)(以下簡稱本系)為表揚系友對國家、社會

及母系服務之熱忱與貢獻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校設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(以下簡稱委員會)負責候選人之審議。委員會置主

任委員一人，由系主任兼任之，委員由系上老師 5 名，校友代表 3 人(系友會

會長為當然委員)，共計9人，任期一年。前項委員如為候選人，則應於會議審

核中迴避。 

第三條 學系應每學年公告各級系友，各位老師，導師和實驗室指導老師公開推薦傑出

系友候選人，並詳列優良事蹟，送交委員會彙辦。 

第四條 凡本系系友有下列事蹟者，均得被推薦為候選人，請填具傑出校友選拔推薦表 

(附件一)。 

一、學術類：凡對學術研究、創造發明獲具體殊榮或獲國際級大獎或擔任教育

部認可之大學教學職務，提出申請。 

二、服務類：從事社會各類工作，有傑出表現或貢獻者。 

三、母系貢獻類：對本系之教學、服務、醫療科技創新、捐資興學或發展有特

殊貢獻者。 

四、特殊類：由委員會推選不屬於前項各類而有特殊貢獻者。

第五條 傑出系友遴選具有下列推薦方式： 

一、各位老師(含導師和實驗室指導老師)推薦：由各教師推薦，以各類別推薦

一名為原則。 

二、系友會推薦：系友會推薦，以各類別推薦一名為原則。

三、系友十人以上連署推薦，以各類別推薦一名為原則。 

四、自我推薦。 

第六條 傑出系友之選拔，每年一次。每類別一名為原則，各類別名額可流用，當年度最多

四人。由委員會開會決議，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並以超過出席委員三分

之二同意為決議。 

第七條  傑出系友推薦時間為每年 6 月 01 日開始至 8 月 31 日止。審議和選拔時間由 9 

月 01 日至 9 月 31 日止。10 月中旬於系網和系上所屬各平台公告。

第八條 傑出系友之榮譽證書頒授以配合生醫系系友會為原則。 

第九條 傑出系友行為有損校譽者，經本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，出

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得取消傑出校友資格。 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議並通過後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※相關附件：無 

※修正記錄： 民國 109年09月07日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民國 111年09月19日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115年01月05日 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


中山醫學大學生醫系傑出系友選拔推薦表(附件) 

 
推薦類別：□學術類□服務類 □母系貢獻類 □特殊類 填表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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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1.「傑出事蹟」請以條列式詳舉具體事蹟，切勿繁文敘述。 

2. 請於規定期限內，逕寄40201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。 

3. 若以本系傑出系友選拔辦法第五條第四款方式推薦者，請書寫推薦人簽名表。 

4. 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
